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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方案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深圳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陈玉林

６．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部分股东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５０

人、代表股份

３８３

，

３１３

，

１６６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６．２２５７％

。 （其中现场出

席大会的股东

９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５

，

８１８

，

１５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２．９０９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１

人，

代表股份

２７

，

４９５

，

００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３１５８％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参加了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低于

６０００

万股（含本数），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万股（含本数）。 在上述范围内，由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可根据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７

，

７３９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３２８２％

；反对

２５

，

５５６

，

３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６．６６７２％

；弃权

１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４５％

。

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２．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

日）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７

，

７３９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３２８２％

；反对

２５

，

５５６

，

３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６．６６７２％

；弃权

１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４５％

。

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３．

本次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６２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

文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守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

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７

，

７３９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３２８２％

；反对

２５

，

５５６

，

３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６．６６７２％

；弃权

１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４５％

。

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４．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７

，

７１６

，

９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３２２４％

；反对

２５

，

５７８

，

７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６．６７３１％

；弃权

１７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４５％

。

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二）《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原《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有

关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

日在深圳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 ）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７

，

６６９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３１００％

；反对

２５

，

５５２

，

７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６．６６６３％

；弃权

９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３７％

。

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有效期，即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其他授权事

项不变。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７

，

６４６

，

９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３．３０４１％

；反对

２５

，

５４８

，

３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６．６６５１％

；弃权

１１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０７％

。

②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五、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新 乡 白

鹭 化 纤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彭锡明

新 乡 市

国 资 经

营公司

吴网腰 王雪鹏 叶维萍

挪 威 中

央银行

许海评 曾传新 李艮胜

所持股

数

（

股

）

３４２，

５６３，７８０

２４，６４４，

０００

１３，０２６，

０００

７５６，１３０ ５４４，０００ ５１１，９００ ２２５，２９０ ２１９，２６０ １３３，２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１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１．０２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１．０３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１．０４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３．００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鲁鸿贵 刘蓓蕾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网

络投票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书面、传真和邮件形式发出。

２．

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分在公司二楼东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通讯和现场表决的方式同时进行表决。

３．

公司实有董事

９

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９

人。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玉林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５．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议题：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豫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５５

号《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的

文件精神，公司董事制订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深圳巨潮资讯网。）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２．

会议审议通过了《增加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目前市场状况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将独立董事津贴由

每年

３００００

元增加到每年

５００００

元。

（此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公司期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遭受损失，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

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存货，根据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单个存货项目对同类存货项目的可变

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详情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名称 计提时间 账面余额

已计提

跌价准

备

账面价值

可变现净

值

本期应计

提金额

当年转销 期末余额

库存商

品

粘胶短纤

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６，８５５．７４ － ２６，８５５．７４ ２１，２９７．０４ ５，５５８．７０

８，１０５．６０ ３，１９５．９５

原材料 干浆

６

月

３０

日

８，５６３．４２ － ８，５６３．４２ ５，７９１．１６ ２，７７２．２６ ２，７７２．２６ －

合计

６６，７６８．４１ ７０６．０６ ６６，０６２．３５ ５１，９８８．５４ １４，０７３．８１ １０，８７７．８６ ３，１９５．９５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利润表中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１４

，

０７３．８１

万元， 计提跌价的存货在生产领用和销售

结转成本时相应转销

１０

，

８７７．８６

万元，对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实际影响额为减少净利润

３

，

１９５．９５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事项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

会对该事项进行了专项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

４．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四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

：

３０

点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召开，应

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文秀江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

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９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股东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４．

会议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７．

会议议题：

（

１

）审议公司《增加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目前市场状况，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年

３００００

元增加到每年

５００００

元。

（

２

）审议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 ）

１０．

登记办法：

（

１

）出席资格的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到会务组登记。

１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１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１３．

其他事项：

（

１

）公司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

２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３

）

３９７８８６１ ３９７８９６６

（

３

）公司传真：（

０３７３

）

３９１１３５９

（

４

）邮政编码：

４５３０１１

（

５

）联 系 人：肖树彬 冀涌泉

（

６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７

）会议时间为半天，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

８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凭截止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有效证件进入会场；

１４．

备查文件

（

１

）公司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

２

）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

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此授权委托书自行复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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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２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专人

送达、 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７

人，实际参

会董事

７

人。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

事长李广晖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证监局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陕证监发［

２０１１

］

１７

号），标准股份确定为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证监局

２０１１

年辖区上市公司内控规范试点单位。

２０１２

年为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 《关

于做好陕西辖区内主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陕证监函

［

２０１２

］

４６

号）， 不断完善和改进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表决情况：

７

人投票，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０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

２０１２－６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４

人，其中董

事长武洪才书面委托董事赵桂春代为主持会议并对会议议案投赞成票、 董事

平海军书面委托董事刘华光代为出席会议并对会议议案投赞成票； 独立董事

王培荣、梁建敏、梅世强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监事褚继树、张永智、冯秀森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赵桂春主持。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要求。 本次

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２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

作方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１０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系统公司”，持有公司

１５２

，

６７５

，

２６２

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８．５８％

）提交的临时提案，

要求公司董事会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主要内容为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４

号公司会议室

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

１０

名（含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８２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股的

７９．９５％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卢广山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及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逐项以记名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２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３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４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５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４１０

，

８６５

，

２５１．６２

元，由于公司以前年度亏损，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３２４

，

６６８．７５

元，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

６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总为

８２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股，

资本公积

２

，

５０１

，

１９３

，

４０４．６８

元， 盈余公积

１６０

，

４１０

，

７８４．０７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数为

３

，

７２３

，

２８４

，

９６７．１２

元。 现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末总股本

８２１

，

６９８

，

９７５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４９３

，

０１９

，

３８５

股，方案实施后资本公

积余额为

２

，

００８

，

１７４

，

０１９．６８

元，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３１４

，

７１８

，

３６０

股。

７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

费用和报酬及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８

、以

３

，

２０１

，

９６２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９８．９３％

），

３４

，

７００

票反对（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７％

），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交易金额议案。 （在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９

、 以

６５６

，

８８６

，

３９１

票同意 （占应表决票数

９９．９９％

），

０

票反对，

３７２０３

（占应表决票数

０．０１％

）票弃权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０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修改公司章程

议案。

１１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１２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３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４

、以

６５６

，

９２３

，

５９４

票同意（占应表决票数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审议中航航

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临时提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经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颜羽律师、郭斌律师现场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包括增加临时议案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否。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

，

７２６

，

６１２

，

５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５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９５

元），共计分配利润

９４

，

９６３

，

６８７．５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

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１

、除以下股东外，其他股东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的股东：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９６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３１２

宁远喜

３ ００＊＊＊＊＊８６７

林锦平

４ ００＊＊＊＊＊７５９

叶耀荣

５ ００＊＊＊＊＊０３８

朱慈荣

６ ０１＊＊＊＊＊７３５

邹孟红

７ ００＊＊＊＊＊９９６

叶华元

８ ００＊＊＊＊＊３６７

杨清文

９ ００＊＊＊＊＊２７９

李志贤

１０ ００＊＊＊＊＊９０８

陈志红

１１ ００＊＊＊＊＊０９０

饶谦和

１２ ００＊＊＊＊＊３６７

邹锦开

１３ ００＊＊＊＊＊３６９

叶富中

１４ ０１＊＊＊＊＊８０６

叶繁荣

１５ ００＊＊＊＊＊４５４

王紫伟

１６ ０１＊＊＊＊＊５２２

刘兴旺

２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咨询机构

地址：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联系人：丁珍珍、刘沣

电话：

０７５３－２５１１２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３－２５１１３９８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转增股本的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有否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未修改或增减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其中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７

号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孙杰。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及代理人

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９４

，

４０４

，

４３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３５．４３％

。

２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９３

，

５５５

，

９９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５．１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

２９

人，代表股份

８４８

，

４４６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０．３１８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提案表决结果：

表决通过《关于为沈阳燃气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９３

，

５８７

，

６９３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３％

。 ；反对

７７６

，

７４３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８２％

；弃权

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齐群 孙健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

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表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４

、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为豫龙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公司为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龙同力）在招商银行取得的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期限三年，并收取

１％

的担保费，豫龙同力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为黄河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公司为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河同力）在招商银行取得的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期限三年，并收取

１％

的担保费，黄河同力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公司为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鹤同力）在招商银行取得的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三年，并收取

１％

的担保费，豫鹤同力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为平原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公司为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原同力）在招商银行取得的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并收取

１％

的担保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为省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公司为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取得的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三年，并收取

１％

的担保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黄河同力为平原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黄河同力为平原同力在浦发银行取得的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七）关于豫龙同力为豫鹤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豫龙同力为豫鹤同力在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八）关于省同力为平原同力从中信银行取得

８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省同力为平原同力在中信银行取得的

８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九）关于豫鹤同力为濮阳同力从濮阳市商业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同意豫鹤同力为濮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在濮阳市商业银行取得的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三年，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了该方案。

（十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表决，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担保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对于上述（一）至（九）项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子公司融资能够有效的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同时，子公司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体现了担保的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行为，子公司之间通过相互担保融资，可以有效的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我们同意本次担保。

四、备查文件

（一）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二）经参加表决的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求，取得了银行授信

３．６

亿元，需要由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情况见

下表：

借款方 贷款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豫龙同力 招商银行 同力水泥

３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黄河同力 招商银行 同力水泥

３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豫鹤同力 招商银行 同力水泥

３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平原同力 招商银行 同力水泥

３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省同力 招商银行 同力水泥

２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平原同力 浦发银行 黄河同力

６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豫鹤同力 浦发银行 豫龙同力

６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平原同力 中信银行 省同力

８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一年

濮阳同力 濮阳市商业银行 豫鹤同力

２０００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三年

合计

３６０００

（二）反担保

公司为豫龙同力、黄河同力、豫鹤同力提供的担保由该公司其他股东方提供反担保，省同力和平原同力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不再要求反担保。

（三）担保议案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豫龙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黄河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招

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平原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

公司为省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黄河同力为平原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豫龙同力为豫鹤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省同力为平原同力从

中信银行取得

８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豫鹤同力为濮阳同力从濮阳市商业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驻马店市确山县确正路

主要办公地点：驻马店市确山县确正路

法定代表人：刘广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５

，

１９４．０２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３８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建材机械、建材产品、包装物的生产、销售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４８０

，

９７６

，

４３４．５７

负债总额

７９３

，

２５６

，

４５４．０７

净资产

６８７

，

７１９

，

９８０．５０

营业收入

１

，

１８６

，

６５６

，

１１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２２９

，

７４６

，

８３０．４７

净利润

１７３

，

１１５

，

０４５．１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３．５６％

（二）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鹤壁市春雷南路

主要办公地点：鹤壁市春雷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浩云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７

，

１０６．３４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６６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水泥产品的开发研制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４１

，

６６８

，

６８４．４９

负债总额

２７４

，

１３１

，

４３２．３０

净资产

２６７

，

５３７

，

２５２．１９

营业收入

５３１

，

９５４

，

４５０．１６

利润总额

２３

，

１８２

，

３５２．７２

净利润

１７

，

５２２

，

６５５．０９

资产负债率

５０．６１％

（三）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乡市凤泉区建材路

１０

号

主要办公地点：新乡市凤泉区建材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王锐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８７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７００１００００６３９０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水泥制品制造、销售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６９

，

７０８

，

５７４．９８

负债总额

３７４

，

５０３

，

１９５．１８

净资产

１９５

，

２０５

，

３７９．８０

营业收入

５９３

，

３３０

，

７６３．５９

利润总额

３０

，

９０８

，

９８２．７３

净利润

２１

，

７３８

，

３６２．０８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７４％

（四）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鹤壁市春雷南路

主要办公地点：鹤壁市春雷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浩云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９７９．０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８６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及水泥制品生产与销售，水泥生产相关机械、电气设备生产与销售，水泥、水泥熟料及水泥制

品工程项目的建设。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２０

，

３８２

，

９３２．３５

负债总额

５１０

，

６６９

，

８５６．６２

净资产

２０９

，

７１３

，

０７５．７３

营业收入

６０８

，

２９４

，

４７０．７０

利润总额

３２

，

９７４

，

８７６．７８

净利润

２４

，

５９４

，

２２１．２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０．８９％

（五）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洛阳市宜阳县城东工业区

主要办公地点：洛阳市宜阳县城东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赵合军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４６

，

２１２．１１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３２７１１０００３００６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水泥产品的开发研制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４１８

，

３６１

，

７７４．７０

负债总额

７８４

，

４４３

，

１７６．６８

净资产

６３３

，

９１８

，

５９８．０２

营业收入

１

，

１０６

，

７７６

，

４９２．５４

利润总额

１４９

，

５９７

，

８４０．０３

净利润

１１１

，

８５１

，

８７０．２０

资产负债率

５５．３１％

（六）濮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濮阳高新区化工南路路西

主要办公地点：濮阳高新区化工南路路西

法定代表人：尚达平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２

，

９２９．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９９３１００００７８１３

经营范围：生产、开发、销售：水泥、水泥制品、混凝土及相关产品（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生产经营）；普通货物

运输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８８

，

８０３

，

８６５．９５

负债总额

１５７

，

８８１

，

２１９．３０

净资产

３０

，

９２２

，

６４６．６５

营业收入

２９６

，

００８

，

１０８．４８

利润总额

４

，

０９９

，

７８４．０６

净利润

２

，

７７９

，

５３９．４０

资产负债率

８３．６２％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将具体负责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在具体担保事项发

生时将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贷款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省同力、平原同力、黄河同力、豫鹤同力生产经营稳定，财务和资信状况较好，

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本次授信可以有效的满足控股子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非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

供反担保，体现了担保的对等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担保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将加强对

子公司的资金管理，通过网银密切跟踪被担保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确保贷款合理使用和及时归还。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７４

，

９８２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９４

，

１６７．９１

万元的

３８．６２％

，根

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决策机构，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累计余额不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 单次担保金额不超过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的对外担保， 因此本次担保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截至公告日，公司逾期担保余额为

１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为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银行流动资金借款

１７００

万元提

供担保，担保期间为主合同到期后两年。 截止公告日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尚未履行借款偿还责任。 公司对于

上述或有事项，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签署《代偿债务协议书》，协议约定对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由洛阳春都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债务，如债权人仍向公司主张债权的，该债务转移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河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同时享有公司对该等债务的抗辩权。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清偿该等债务后，不向公司追偿。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子公司融资能够有效的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同时，子公司其

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体现了担保的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子公司之间通过相互担

保融资，可以有效的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我们同意本次担保。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 � �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９

：

００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交易结束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上述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Ａ

座

９１１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公司为豫龙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黄河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为平原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为省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黄河同力为平原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豫龙同力为豫鹤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省同力为平原同力从中信银行取得

８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豫鹤同力为濮阳同力从濮阳市商业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对外担保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 亲赴登记地点登记、通过电话或传真

报名登记时，需同时以传真方式或其他方式提交本条第（四）项所列相关文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股

票账户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账户复印件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Ａ

座

９１９

室

２

、联系人：王彦奇、任聪

３

、电 话：

０３７１－６９１５８１１３

４

、传 真：

０３７１－６９１５８１１２

５

、电子邮箱：

ｔｌｓｎ０００８８５＠１６３．ｃｏｍ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汇编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表决事项如下：

１

、关于公司为豫龙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公司为黄河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关于公司为平原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关于公司为省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黄河同力为平原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关于豫龙同力为豫鹤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关于省同力为平原同力从中信银行取得

８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关于豫鹤同力为濮阳同力从濮阳市商业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请将表决意见的

□

中划

∨

，其他的

□

中划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代理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日期：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我们作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公司为豫龙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黄河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平原同力从招商

银行取得

３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省同力从招商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黄河

同力为平原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豫龙同力为豫鹤同力从浦发银行取得

６０００

万元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省同力为平原同力从中信银行取得

８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豫鹤同力为濮阳同力

从濮阳市商业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听取了相关情况说明后进行了充分讨论，就以上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本次子公司融资能够有效的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同时，子公司其他股东方按照持

股比例提供反担保，体现了担保的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子公司之间通过相互担保融资，可以有效

的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我们同意本次担保。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独立董事：


